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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市政府主管法規共⽤系統
列印時間：110.12.14 10:39

法規內容

法規名稱： 新竹市舊違章建築修繕辦法

公發布日： 民國 97 年 11 月 06 日

修正日期： 民國 110 年 04 月 16 日

發文字號： 府行法字第 1100064716 號令

法規體系： 都計類

立法理由： 新竹市舊違章建築修繕辦法修正總說明、條文對照表、發布令.pdf

第 1 條
本辦法依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十二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舊違章建築之修繕，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辦法之規定。

第 3 條
本辦法所稱修繕，係指建築物之基礎、樑柱、承重牆壁、樓地板、屋架或
屋頂，其中任何一種不得有過半之修理或變更者。但屋架上之桁條、椽子
、屋面板及屋面瓦得全部翻修。

第 4 條
本辦法所稱之舊違章建築，係指民國四十七年二月十日以前之無照建築，
並於民國五十七年總清查建卡列管有案或房至所有人能提出下列文件之一
，證明在民國四十七年二月十日以前建造完成並補行建卡列管之違章建築
而言：
一  房屋謄本或建物登記證明。
二  自來水、瓦斯費或電費收據證明。
三  完納稅捐證明。
四  戶口遷入證明。
民國四十七年二月十一日至五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發生之新違章建築，得
比照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 5 條
舊違章建築修繕之申請人，應為該建築物之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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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條
申請修繕舊違章建築，應檢附下列文件向新竹市政府都市發展處(以下簡稱
都發處)申請：
一、修繕申請書。
二、切結書。
三、位置圖(比例尺不得小於一千二百分之一)、平面圖、立面圖擬修繕部分
    簡圖(比例尺不得小於百分之  一，並應註明尺寸、高度。)
四、原有建築物各方向及屋頂之照片。
舊違章建築，非經許可不得修繕。

第 7 條

都發處自受理申請之日起，應於十日內派員赴現場勘查核對相符後核發修
繕證。
申請人自領得修繕證之日起，應於二個月內修繕完畢，逾期作廢，不得申
請展期。但遇不可抗力之原因者不在此限。

第 8 條

都發處對於申請修繕證案件，認為不合規定者，應將其不合之處，詳為列
舉，依前條核發之期限，一次通知申請人予以改正。

第 9 條

下列之舊違章建築不得申請修繕：
一、拆除或整理計畫業經核定公布一年內實施者。
二、全倒或全毀者。

第 10 條
經核准修繕之舊違章建築，如發生土地或房屋產權糾紛時，應由申請人自
行負法律上之一切責任。

第 11 條
修繕證不得據以接水、接電、營業登記或作為其他憑證使用。

第 12 條
舊違章建築之修繕，如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均以新發生之違章建築論
，由都發處依違章建築處理辦法處理。
一、未經核准擅自修繕者。
二、不按核准圖樣施工或修繕地點與核准位置不符者。
三、修繕證逾期仍繼續修繕者。
四、違反所具切結內容及有關法令規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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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新竹市政府主管法規共用系統

第 13 條
依前條規定拆除之違章建築，其拆除費用及一切損失，概由違建人自行負
責。

第 14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